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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每年 4 月份通知各

系所開始受理申請。 

2.1 系所轉知學生提出

申請。 

2.2 申請獎勵之學生填

妥申請表檢附學生

證影本、四項資格證

明，及檢附欲參賽的

所有證照影本。送件

至系所時請攜帶正

本證照供系所核對。 

3.1 系所請核對學生檢
附文件及其證照影

本 與 正 本 是 否 相

符。並依「1+4 推動

方案及獎勵規定」審

核學生是否符合申

請資格。

系所初審完畢後由

各學院相關會議審

議，至多推薦二名

候選人及相關資料

至研發處。

4.1 評選會議遴選各類
       別之獲獎者一名，
       總計三名。依年度
       經費預算，各類別
       之獲獎者將各頒發
       獎學金至多二萬元
       整 。

4.2 審查完畢後造印領

清冊，會簽主計室。 

5.1  依行政程序簽請組

長、處長、主秘、副

校長、校長核示。 

6.1  依批示執行：送主計

室核銷及其審核通

過後，將獎勵金撥

入得獎學生帳戶。 

7.1  於畢業典禮上表揚 

學生 1+4 專案之

證照達人獎勵申

請表 

法令依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 1+4 專案推動方案及獎勵規定 

準時結案
再追蹤 

追蹤人：就業暨校友服務中心  中心主任 (分機：2521 ) 

備  註 承辦人：鄧宜亭（分機：2533） 115      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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